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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娜女士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项目 股东类型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1,204,228,082 43.092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

362 518,896,709 18.5683

合计 366 1,723,124,791 61.6605

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

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92,300 0.003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

362 518,896,709 18.5683

合计 365 518,989,009 18.571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何瑞律师、黄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会议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2,483,557 347,1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28 0.0201 0.017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347,775 347,1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64 0.0669 0.056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2,483,557 347,1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28 0.0201 0.017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347,775 347,1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64 0.0669 0.056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2,483,557 347,1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28 0.0201 0.017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347,775 347,1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64 0.0669 0.056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2,646,857 183,8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723 0.0106 0.017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511,075 183,834 294,1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079 0.0354 0.0567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3,016,524 98,867 9,4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37 0.0058 0.0005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0,742 98,867 9,4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791 0.0191 0.0018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3,025,024 80,667 19,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42 0.0047 0.0011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9,242 80,667 19,1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8 0.0155 0.0037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7.1�关于与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5,742 83,267 20,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01 0.0160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5,742 83,267 20,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1 0.0160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控股”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

而构成关联股东。 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18,989,009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8,989,009

股。

7.2�关于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7,942 81,067 20,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05 0.0156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7,942 81,067 20,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5 0.0156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 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18,989,009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8,989,009

股。

7.3�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7,942 81,067 20,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05 0.0156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7,942 81,067 20,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5 0.0156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 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18,989,009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8,989,009

股。

7.4�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5,942 81,067 22,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02 0.0156 0.0042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5,942 81,067 22,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2 0.0156 0.0042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18,989,009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8,989,009

股。

7.5关于与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7,942 81,067 20,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05 0.0156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87,942 81,067 20,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05 0.0156 0.003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孙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 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18,989,009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8,989,009

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2,749,424 80,667 294,7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782 0.0047 0.017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613,642 80,667 294,7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277 0.0155 0.0568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3,013,824 80,767 30,2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36 0.0047 0.001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78,042 80,767 30,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786 0.0156 0.0058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23,013,824 80,767 30,2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36 0.0047 0.001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18,878,042 80,767 30,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786 0.0156 0.0058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在2025年

4月1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分别作了2024年度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瑞律师、黄丰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943� � � �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

00一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湖南省益阳市长春经济

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0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87,144,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504％

（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86,052,8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136％

（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1,091,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8％（已扣除

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5人， 代表股份1,092,0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70％（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已扣

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1,091,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8％（已

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

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100,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3％；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43％；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9％。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101,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1％；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9,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962％；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9,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76％；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5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6,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8％；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11,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3,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71％；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11,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4,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反对44,0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1,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11％；反对44,0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20％；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4,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反对37,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弃权1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598％；反对37,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5％；弃权1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5,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1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3,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513％；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1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7,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99％；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32％。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5,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1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2,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81％；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1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8％；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1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3,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47％；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1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8,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0％；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665％；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10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0％；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9,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70％；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8,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0％；反对36,33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665％；反对36,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9％；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史胜、向情情；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 � � �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8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暨二审（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已判决，已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

民事判决书。

● 涉诉企业：上诉人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公司” 或“上诉人” ）；

被上诉人山西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博” ）；第三人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部能源” ）。 昊华能源和山西中博分别持有西部能源60%和40%股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昊华能源为本次诉讼案件上诉人。

● 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判决为二审终审判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期

利润产生影响。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公司诉山西中

博在西部能源股权转让过程中违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并将西部能源列

为第三人；公司请求判令山西中博赔偿原告损失108,520万元，以及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和本案诉讼费用。

2025年1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5年3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公司于上诉期

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已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传票，本案进入二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法院已出具《民事判决书》（（2025）京民终91号），现将二审（终审）判决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昊华能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69,300元，由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诉讼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本案判决为二审终审判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期利润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48� � � � � � � �证券简称：广钢气体 公告编号：2025-015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gga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5年3月29日和2025年4月22日

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

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和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首席科学家：邓韬先生

独立董事：黄晓霞女士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施海光先生

董事会秘书：贺新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gga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中心

电话：020-81898053

邮箱：IR@gg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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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满足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项目开发建设及专业化管理需要，公司

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负责“鲁能新能源龙海白水250MW渔光互

补光伏电站” 建设及后续专业化管理，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2025年5月16日，公司获得中绿电（漳州）

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设立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事项属于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投资金额为2000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住所：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白水镇碧溪路31号201室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王毅

5.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产养殖；渔业捕捞。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文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运行效

能评估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水产品批发：蔬菜种植：水果种植：中草药

种植。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关系：公司持有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旨在推进鲁能新能源龙海白水250MW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及后续专业化管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战略布局，提升公司新能源项目装机

规模，助推“十四五” 发展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2.中绿电（漳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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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68� � � � � � �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田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5月27日

● 回售期内“金田转债” 停止转股

● “金田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金田转债” 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本计息年度即

2025年3月22日至2026年3月21日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 风险提示：如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则等同于以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金

田转债” 。 截至目前，“金田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

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8

日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金田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70%。根据《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可转债有条

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就回

售有关事项向全体“金田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本公

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

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

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金田转债” 第五年的票面利率1.80%，计算天数为55天（2025

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16日， 算头不算尾）， 利息为100*1.80%*55/365=0.27元/张， 即回售价格为

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金田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046” ，转债简称为“金田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

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

（四）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金田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金田转债”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金田转债” 持有人同时发

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

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金田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如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则等同于以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金田转债” 。截至目

前，“金田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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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4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

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在额

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银行

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

保荐人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1、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间30天结构性存款的理财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2)。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本金10,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60,273.97元。

2、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2262期的理财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2)。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本金10,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66,027.40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产品到期日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2024.8.30 8,000 55.85 -

2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2024.12.12 7,000 38.72 -

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24.12.27 20,000 96.85 -

4 银行理财产品 7,000 2025.3.20 7,000 41.18 -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2025.4.9 10,000 49.32 -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2025.4.14 10,000 57.59 -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2025.5.6 10,000 20.22 -

8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2025.5.14 10,000 16.03 -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2025.5.16 10,000 16.60 -

合计 92,000 92,000 392.36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2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4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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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2025年5月20日14:30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的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27）。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发

送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

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

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